
南昌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 
申请及派出流程 

 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发布的项目通知，学生准备申报材料并根据申请通知要求 

学院审核资格并推荐 

本科生：教务处审核 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受理，并根据各项目要求实施推荐 

交流人员定期（每月）主动同联系人联系

报备国（境）外学习生活情况 

获得派出资格 

学院开展行前谈话，确定派出期间校内工

作联系人（下简称联系人） 

交流人员返校，提交学习交流总结报告 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开展行前教育 

办理护照及签证 

学院开展行后教育与谈话 

派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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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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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：研究生院审核 

研究生：个人申请并获

导师推荐 

本科生：个人申请 

派
出
结
束 


